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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回复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

相关规定，作为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

事，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认真负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，现对年报问

询函回复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问题一：2020年8月4日，你公司披露的《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》

称，拟向你公司关联方朱凤廉女士非公开发行股票，非公开发行股

票数量不超过264,000,000股（含本数）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

币35.5608亿元。此外，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显示你公司股东杨

志茂和东莞市新世纪公司科教拓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世纪公

司”）分别承诺将放弃其持有的占你公司总股本比例7.40%和27.90%

的表决权。前述表决权放弃承诺生效后，朱凤廉女士将被动成为你

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。我部于2020年8月4日向你公司发出

《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公司部关注函〔2020〕

第105号），截至目前你公司尚未完整回复函件，请你公司： 

（2）说明2020年报中关于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”

的披露是否准确、完整，如否，请及时补充完善。请独立董事核查

并发表意见。 

独立董事核查意见： 

经核查，公司在2020年报中已详细披露了杨志茂先生、朱凤廉女

士、新世纪公司对公司的持股情况及穿透控制关系，并且对杨志茂先

生、新世纪公司在报告期内拟放弃表决权事项进行了充分说明和提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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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我们认为公司2020年报中关于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

人”的披露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，亦不存在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情况。 

问题二：2020年8月20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中山证券及相关人

员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》显示，你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山

证券存在印章管理混乱、未履行公司规定程序，擅自改变公司用章

及合同审批流程、关联交易管理不到位等其他公司治理与内部管理

问题，深圳证监局要求中山证券按照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中国证

监会规定的要求落实整改，请你公司说明2020年度就前述问题的整

改措施和整改效果，你公司的内控制度及内控管理是否有效。请独

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独立董事核查意见： 

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对监管措施决定书涉及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

了核查： 

1．目前中山证券所有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监管要求的任职资格，

并已向监管部门完成备案手续。 

2．中山证券取消了擅自增加的审核节点，规范了合同审批流程。

董事会授权董事会办公室负责办公系统的规划、建设、管理和监督，

对审批权限申请、流程设定及调整等予以把关和监督。 

3．中山证券对用章流程进行了重点梳理，制定了《印章使用审

批实施细则》，调整完善了办公系统的流程和节点。合规总监指定合

规法务部人员对公章及财务印鉴的保管及使用进行监督。 

4．董事会办公室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的通知》，明

确向监事会报告的事项及流程，保障监事的知情权；中山证券20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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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绩效奖金发放方案执行前已向深圳证监局进行报备，同时加大了

奖金递延力度；除监管措施决定书认定的该笔关联交易外，中山证券

未出现其他关联交易违规行为。 

为完善公司治理，强化内部管控，中山证券就风险控制、机制建

设、授权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梳理。 

公司现任独立董事认为中山证券已对监管措施决定书指出的相

关问题进行了整改，进一步健全了中山证券的公司治理、完善了内部

控制。公司依据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建立了《子公司管理制

度》等内部控制制度。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架构完整，内部审计部门及

人员配备齐全到位，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充分有效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姚作为 

独立董事：汤海鹏 

独立董事：赵莉莉 

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


